
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根

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相关规定以及《公司章程》，我们对提交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进行了认真审阅，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发表

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并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自筹资金的独立意见 

1、根据公司披露的募集配套资金的用途，公司拟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

下简称“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上海漕河泾开发区高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高科技园公司”）进行增资，增资款将用于科技绿洲四期、科技绿洲五期、

科技绿洲六期项目，本次增资的资金用途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不会

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该项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用途以及决策程序等符合《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等相关规定。 

2、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没有与公司募投

项目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

并出具了鉴证报告，公司已履行了本次置换事项相应的决策程序，决策程序和置

换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72,500万元向子公司高科技园公司

进行增资，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人民币74,376.28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



的自筹资金。 

 

二、关于支持园区企业抗击疫情减免中小企业租金的独立意见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司对下属园区内相关中小企业减免租金，能够

帮助中小企业全力抗击疫情、共渡难关，是公司积极履行国有企业担当以及上市

公司社会责任的具体表现。本次减免租金有利于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有利于提

升公司社会形象和影响力，促进行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本次公司支持下属园区

内中小企业抗击疫情，减免租金的事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减免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减免中小企业租金的相关安排。 

 

（以下无正文）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文本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签字页



